


          
[bookmark: OLE_LINK1]       財團法人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菁英獎學金推薦函    (114.04.26版)
推薦人須知
一、本推薦書作為本會審核菁英獎學金之重要參考依據，並將列為機密，不對外公開。
二、推薦內容應包含申請人學術表現、人格特質、研究能力與發展潛力評估，及其他值得推薦事項及綜合
　評語。
三、請推薦人親自填寫後，將推薦函裝入信封，並親自將信封密封且簽章後，再交由申請人併同申請資料
　　一併掛號郵寄本會(台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325號)
四、推薦學生經審核獲得獎助後，推薦人須協助本會對申請人研究(專題)計畫執行之期末成果報告進行評　
　估，在此特別感謝您的費心填寫及熱心協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大學部學生
□碩士班學生
    本人推薦本校　         □博士班學生　　  ＿＿年級姓名: ____________ （*必填）
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□博士後研究人員

申請貴基金會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菁英獎學金。(*必填，學年度/學期請務必填寫且正確)
推薦理由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    *推薦人(必填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             職稱：
      (請親筆簽名並提供正本，勿電子簽/影印)

與申請人之關係：
*連絡電話(必填)：(公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(行動電話)
*填寫日期民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(*必填，年份請務必填寫正確)



